
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   114年度廚餘變賣案標價清單 

變賣品名 每 日 預 計 數 量 投標單價（新臺幣/元） 備註 

廚 餘 2~2.5 噸   ※投標單價為清運壹噸之費用。 

※注意事項: 

一、投標價格由廠商就平均日廚餘產生量、運送工資、處理費等評估，得標後按時前來載運，並依約付

款。 

二、廠商於投標前可由本監人員陪同查看廚餘置放地點，供投標參考。 

三、得標廠商須能提供加蓋廚餘存放車供本監使用，正常業務使用下之毀損，不得歸責於本監。 

四、得標廠商於載運廚餘時，須遵守本監之規定，不得與收容人交談及傳遞任何物品或夾帶收容人信件

等違法情事，如有違反本監規定經查證屬實，倘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一律移送法辦。查獲之違禁品，

除依法處理外，廠商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每件新臺幣壹萬元整，本監並得終止合約。 

五、本案為單價決標，標單以單價最高金額者得標。 

六、如因政策因素禁止廚餘養豬，經通知後，終止或解除本變賣契約。 

 


